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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彭阳县 2023 年度闽宁协作资金

调整方案》的通知

彭政发〔2023〕91 号

各乡镇、相关部门单位：

为加快闽宁资金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经政府第 22 次常务会议、县委第 25 次常委会议研究通

过，对年初制定的《彭阳县 2023 年闽宁协作资金使用方案》进行调整，现将《彭阳县 2023 年度闽宁协作

资金调整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落实。

彭阳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彭阳县 2023 年度闽宁协作资金调整方案

为加快闽宁资金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

充分发挥闽宁资金效益，根据 2023 年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及闽宁资金支付

情况，现对 2023 年度闽宁协作资金进行以下调

整。

一尧调减资金 420万元

1. 白阳镇中庄村种植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项目整体调减，调减资金 220 万元；

2.干部培训项目，项目整体调减，调减资金 40

万元；

3. 城乡劳动力务工就业补助项目，调减结余

资金 160 万元。

二尧调增 2个项目 117.58万元

1. 孟塬乡、草庙乡移民点综合治理建设项目，

资金 77.58 万元。移民点雨污分流及路面维修改

造，新修污水管网 4177 米，雨水管网 2174 米，检

查井 406 个，雨水箅子 219 座，化粪池 1 座；路面

维修改造 15733 平方米，道牙 7405 米，散水 5080

平方米；公厕 1 栋 41.04 平方米，污水处理站 1 座；

混凝土排水沟 422 米，移民房屋地基防护 517 米

等。

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责 任 人：袁 仁

完成时限：2024 年 5 月

2. 彭阳县城阳乡韩寨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资金 40 万元。主街道、巷道新做混凝土硬化

路面 874.174 平方米，面包砖硬化 700.39 平方米，

拆除并恢复混凝土路面 916.12 平方米；新做路沿

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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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815.89 米，拆除并恢复路沿石 279.72 米；破除

并恢复散水 248.52 米；新建给水管网 739 米，污水

管网 382 米、给排水检漏沟 117 米，配套检查井 40

座等。

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责 任 人：袁 仁

完成时限：2024 年 5 月

三尧调增 6个项目资金规模 302.42万元

1. 彭阳县城阳乡沟圈村集约化育苗中心建设

项目，调增资金 81.27 万元；

2. 红河镇何塬村出户入园建设项目，调增资

金 9.69 万元；

3. 2023 年见犊补母项目，调增资金 34.39 万

元；

4. 彭阳县林果产业种管养综合提升项目，调

增资金 53 万元；

5. 城阳乡长城塬矮砧苹果基地冷库项目，调

增资金 120 万元；

6. 红河镇何塬村、红河村移民点综合治理建

设项目，调增资金 4.07 万元。

四尧有关工作要求

一是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各相关部门单位严

格按照调整后的项目清单加快项目建设及资金支

付进度，确保 11 月底项目资金支付进度达到 95%

以上，12 月 20 日闽宁资金支付进度达到 100%。

二是规范项目档案资料。各项目建设单位严

格按照闽宁协作考核料要求，规范项目档案资料，

经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后报县乡村振兴局审核备

案。

三是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各项目建设单位严

格按照闽宁资金管理办法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切

实发挥闽宁资金效益。县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及时

对各相关部门单位、乡镇闽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纳入部门、乡镇部门年度

绩效考核。

附件：彭阳县 2023 年度闽宁协作资金使用计

划表

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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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彭阳县基本烟田永久保护建设方案》的通知

彭政发〔2023〕100 号

为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烟叶产业

高质量发展，打牢烟叶产业基础，将烟叶高质量发

展融入乡村振兴建设，结合彭阳县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

一尧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长远规划、绿色生态、产业兴旺、设施完

善、综合利用、保护有力”的原则，建立以烟为主、

多元协调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力推

进基本烟田永久保护建设，促进烟叶产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二尧目标任务

按照“县级统一规划、部门协调配合、乡镇具

体实施”的总体要求，以乡镇为单位，在全县基本

农田内划定基本烟田 1.1 万亩，其中城阳乡 0.9 万

亩、古城镇 0.11 万亩、白阳镇 0.06 万亩、草庙乡

0.03 万亩。对划定后的基本烟田进行“跟踪管理、

重点保护、定向投入、综合配套、资源聚集”。

三尧建设内容

（一）整体推进。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产业融

合、站点达标、设施配套、规范化生产、合作社建

设”六大要素建设。

1.土地流转。按照“三权分置”要求，对划定的

1.1 万亩基本烟田合理进行土地流转。逐块定位、

划界，设立保护标志，设制保护区图，统一建档立

卡，建设信息平台。

2.产业融合。采取“主 + 副”“烟叶 +”模式，建

设以烟叶产业为主，粮油、蔬菜、旅游等多元融合

的烟叶产业链，实现烟农增收、财政增税、企业增

效。

3.站点达标。按照“合理规划、相对集中、方便

烟农、有利管理、功能完善、设施配套”的原则，对

全县烟叶收购站点实行网格化管理。

4.设施配套。一是烟田配套，将基本农田建设

白阳镇、古城镇、城阳乡、草庙乡，有关部门（单位）：

《彭阳县基本烟田永久保护建设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彭阳县人民政府

2023年 11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彭阳县基本烟田永久保护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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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规划到基本烟田保护区内。二是烟路配套，按

照农村公路建设标准改善烟区道路。三是烟机配

套，加快烟草专用机械推广，全力提升烟区机械化

作业水平。四是烟棚配套，育苗设施能够全面满足

基本烟田商品化育供苗服务。

5.规范化生产。切实加强烟草新技术试验、研

究工作，不断探索烤烟科学生产新方法，对现有

基本烟田实施地力提升，大力开展烟草新技术

的应用与推广工作，利用先进适用技术，规范开

展农事操作，优化烟叶等级结构，提升供给质量

水平。

6.合作社建设。创新“烟叶合作社 +市场主体

+烟农”经营管理模式，持续优化育苗、机耕、植保、

烘烤、分级等专业化服务，加大育苗设施、烘烤设

施和烟用农机等综合利用，建立一站式维修服务

站点，提高烟区服务质量。

（二）科学保育。一是合理轮作，以烟为主，执

行“烟—麦（豆类、玉米）—烟”轮作方式，保护种

植环境。二是土壤养护，坚持用养结合，种植绿肥

或豆科作物；增施有机肥、饼肥、腐熟农家肥等，

养护土壤环境。三是绿色防控，推广增厚地膜，实

施废旧地膜回收；逐步推行蚜性诱剂、生物制剂、

诱虫板等绿色防控措施；严格遵守国家农药安全

使用规定，实施精准减量施药技术，保护生态环

境。

（三）示范引领。在城阳乡沟圈村打造烤烟标

准化栽培和粮烟融合示范点，通过样板示范、辐射

带动、层层推进。

四尧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彭阳县基本烟田永

久保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县人民政府分管县长

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

局、县烟叶有限公司、产烟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烟叶有

限公司，公司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

常工作。

（二）强化制度保障。出台《彭阳县基本烟田

永久保护制度》，对基本烟田进行永久性保护。一

是坚持准入制，以烟叶生产为主，限制发展对水

源和劳动力消耗过大、对烟区有污染的产业。二

是严格审批制，按照“总体稳定、局部微调、优进

劣出、量质并重”要求，与地方基本农田建设相协

调，原则上 5 年调整一次。三是执行“烟田长”制，

产烟区乡镇长为“烟田长”，负责本辖区烟田保护

工作。

（三）强化政策支撑。坚持基本烟田建设与乡

村振兴、耕地保护相结合，按照“五个优先”要求，

即优先安排种植计划、优先土地流转、优先设施配

套、优先人财物保障、优先实施智能化建设，统筹

乡村振兴及其他涉农资金向基本烟田建设倾斜。

烟草部门要积极争取站点建设、烟叶基础设施建

设、水源工程项目投入、土地流转投入、科技项目

投入、灾害补贴、种植保险、行业扶贫捐赠、专业化

服务补贴等行业资金，切实加强基本烟田设施配

套建设。

（四）强化监督考核。坚持党政同责，将基本烟

田永久保护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和重点工作年度考

核，强化项目资金监管和工作督查，加大追责问责

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基本烟田永久保护建

设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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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区市驻彭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县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和人

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政府主导、部

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提高气

象灾害预警预防的及时性和主动性，确保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规范、有效开展，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

彭阳县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尧组成人员院

总 指 挥：范忠于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总指挥：景 博 县气象局局长

吴生勤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安振杰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余昊东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贺永顺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马贵仁 县公安局副局长

韩治军 县民政局局长

王永贤 县财政局局长

王克祥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景德镇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杨昌基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志科 县水务局局长

曹建刚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韩文涛 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

郭耀武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虎 攀 市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局长

薛 强 白阳镇镇长

文小荣 古城镇镇长

薛 凯 王洼镇镇长

杨国儒 红河镇镇长

李万斌 新集乡乡长

宋来功 城阳乡乡长

韩 钊 草庙乡乡长

孟成才 孟塬乡乡长

张耀辉 冯庄乡乡长

王继东 小岔乡乡长

王 霞 罗洼乡乡长

杨海鹏 交岔乡乡长

杨万库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杨 飞 县武警中队队长

代建立 县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付成英 县供电局经理

安剑炜 县电信公司经理

张泽文 县移动公司经理

杨 亮 县联通公司经理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县气象局，办公室主

任由县气象局局长兼任。指挥部成员如有变动，报

经总指挥部同意后，由成员单位接任工作的同志

替补，不另行文。

二尧指挥部及办公室职责

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彭阳县气象灾害防御与人工

影响天气指挥部的通知

彭政办发〔2023〕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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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负责分析研判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

息，为县委、政府决策部署提供依据；组织领导、协

调指挥全县气象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研究

解决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督促检查和指导各部门气象灾害防御和救助

工作；研究制定全县气象灾害防御的规划和机制

制度，解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

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组织领导，研究解决人工

影响天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干旱、暴雨灾害防御

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

办公室负责组织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和预警

工作，进行气象灾害趋势会商，分析研判气象灾害

影响程度和范围，并及时向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

汇报；根据指挥部的决定，启动、变更或终止气象

灾害应急响应；组织协调成员单位间信息共享，召

开年度联席会议、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成员

单位联络员、工作人员培训，参加、筹划、组织和评

估有关气象灾害事件应急演练；组织开展气象灾

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督促和检查气象灾

害防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情况；负责气象灾害信

息的收集、分析、评估、审核和上报工作；负责气象

灾害防御的评估和总结上报工作；承担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工作。

三尧各成员单位职责

气象局：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各类重大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及相关防御指引，适时增加预报

发布频次，开展影响分析评估。

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各乡镇、各部门应对气

象灾害等突发事件及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

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

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

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

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协调有关救援队伍

参与救灾行动，协调有关专家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指导协调气象灾害影响前后各乡镇安全生产工

作。

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防灾减

灾宣传教育，指导有关单位做好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和灾害事件新闻发布，引导社会舆论客观正面

报道。

人武部：执行县指挥部和上级部门的指示命

令，根据气象灾害引发的重特大灾害，担负抢险、

营救群众、转移物资、救灾及执行重大防灾救灾措

施的任务，负责协调现役部队、组织民兵力量参加

重大抢险救灾行动，协助县公安局维护抢险救灾

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

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组织制定灾后恢复与重

建方案；争取国家或上级部门灾后重建项目资金；

调控抢险救灾重要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

教育体育局：负责协调、指导、监督全县中小

学、托幼机构按照当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情

况实施停课机制，保障学校及托幼机构学生（含校

车上、寄宿学生）安全；组织、指导全县学校及托幼

机构师生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演练等工

作，提高师生防灾意识和自救。

公安局：负责组织维护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

稳定；负责协调、指导、监督各乡镇派出所按照当

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情况实施停运机制；实

施灾区道路交通管制、疏导及车辆分流，保障抢险

救灾车辆优先通行；指挥、协调灾区公安机关协助

组织危险地区群众安全转移。

民政局：负责组织因灾造成困难群众生活救

助，组织、协调对特殊人群的救助。

财政局：负责应急救灾资金的筹集、拨付、管

理和监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指挥、协调受影

响地区技工学校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组织指

导对技工学校师生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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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等工作，提高师生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按照县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情况指导和提醒技

工学校、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做好特殊天气的劳动

与安全保护。

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指导各乡镇做好地质

灾害监测，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掌握重点地区地质灾害险情及处理动态；组

织相关专家开展地质灾害灾（险）情调查，提出防

治措施建议，指导各乡镇开展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城市道路、桥梁、

涵洞、路灯等市政设施和城市供排水、燃气、供热

等稳定运行；按照县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情况

实施停工机制；督促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工地落实

气象灾害安全防范措施；督促、指导灾区组织危房

排查和工棚人员及危房、低洼易浸地带居民撤离。

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公路交通安全生产和

应急管理工作，确保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

路畅通；全县高速公路及重点干线路网运行监测

和协调。

水务局：负责及时提供水文监测信息；负责因

气象因素可能引发山洪灾害的预测，与县气象局

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组织水利工程

防洪安全检查；组织开展水利工程调度运行、监测

和维护管理工作，指导各乡镇做好因灾损毁水利

工程和农村饮水工程的恢复重建。

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指导各乡镇做好农业

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控；监测、发布农业灾情；

根据气象灾害预测预报，督促、指导有关地区保护

或抢收农作物，指导农业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负

责组织灾区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加

强动物疫病的监测，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

制动物疫病的暴发流行；组织专家对受灾农户给

予技术指导和服务，指导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和灾

后生产自救。

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指导、督促旅游企业、

文物保护单位制定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做好旅游

景区气象灾害隐患排查和服务设施的保护和排

险；督促旅行社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科学安排旅游

线路，引导游客安全出行；协调旅游景区主管部门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指导旅游景区做好灾害性天

气下景区安全提示警示和安全运行工作。

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协调灾区环境消杀、

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护工作；负责指导医疗机

构做好天气显著变化下发病量突变的应对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彭阳分局：负责指导、协调全县

开展因气象灾害引发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及环境监测预警、监管工作。

园区管委会：负责组织编制各园区气象灾害

应对预案，及时了解和园区相关产业受灾情况，组

织专家对受灾产业进行评估，为恢复提供技术指

导和服务。

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开展抢险救灾重要物

资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检查。

红十字会：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

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

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

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参与输血献血工

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政府及时就气象

灾害向指挥部上报；负责组建群众机动气象灾害

救灾抢险队，抢险队由乡镇行政一把手负总责，随

时听从指挥部的调度命令，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融媒体中心：组织新闻媒体运用多种形式，及

时传播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暴雪、干旱、寒潮、大

风、霜冻、大雾、雷电、冰雹等预警信息，提示社会

公众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灾害防护。

武警中队：负责灾区的抢险救援；配合公安局

维护当地社会秩序，保卫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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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灾害发生地的消防救援

工作，针对气象灾害及其引发的火灾、倒塌、泄漏、

爆炸等次生灾害及人员被困、失联等情况，做好应

急救援工作。

供电局：负责保障应急重点部门的电力供应；

负责提供救灾抢险电力保障；及时组织抢修受损

的电力线路，保障电网的安全运行。

电信部门：为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指挥提供通

信保障；负责协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提供气象灾

害应急工作所需的通信资源；组织协调电信运营

企业建立更加高效、快捷的气象灾害高级别预警

信号短信息发布“绿色通道”；组织协调基础电信

运营企业对受损通信设施和线路的抢修和恢复工

作。

其他部门：按照气象灾害防御提示，根据本部

门职责，做好相应工作。

指挥部自印发之日起生效。2013 年印发的《彭

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人工影响天气与防

灾减灾指挥部的通知》（彭政办发〔2013〕164 号）同

时废止。

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彭阳县乡镇赋权清单目录（2023 年版）》的通知

彭政办发〔2023〕76 号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彭阳县乡镇赋权清单目录（2023 年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

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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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县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

彭政办发〔2023〕8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门、事业单位，区、市驻

彭各单位：

因工作需要，经政府党组会议、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决定，对政府各领导工作分工重新调整，现将

调整后的分工通知如下：

周浩同志负责县人民政府全面工作。

分管县审计局。

联系县人大、政协。

文杰同志负责闽宁协作，配合范忠于同志负

责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工作（含食用菌产业专项）。

刘旭同志负责县人民政府常务工作，协助县

长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负责财政、金融、城乡建设、

城市管理、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审批服务管理、政

务公开、政府督查、政务服务、数字政府等方面工

作，协管审计工作。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县政府办公室、财政局（金融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地震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审批服务管理局。协管县审计局。

联系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税务局、人行、

建行、农行、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贺兰山村镇银

行、宁夏银行、工商银行彭阳支行、财产保险公司、

人寿保险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彭阳管理部、

烟叶公司。

高云霞同志负责教育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科学技术、文化旅游、文物保护、广播电视、机

关事务等方面工作。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县教育体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科学技术局、文化旅游广电局、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

联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融媒体中心、妇联、伊协、科协、宁夏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彭阳分公司、宁夏广播电视台

彭阳转播台。

刘洪涛同志负责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卫生健

康、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

分管县卫生健康局、医疗保障局。

联系县文联、红十字会、烟草局、邮政局、新华

书店、药材公司。

戴小维同志负责公安、司法、退役军人事务、

信访等方面工作。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县公安局、司法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信

访局。

联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武警中队。

张国仁同志负责发展改革、工业信息化、商

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统计、生态环保等方面工

作。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县发展改革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自

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统计局。

联系县王洼产业园区管委会、工商联、供电

局、固原市生态环境局彭阳县分局、电信公司、中

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彭阳配送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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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刘志仁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彭政干字〔2023〕11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刘志仁同志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

长；

任正坤同志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郭伟同志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姚爱东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

长职务；

免去兰振禧同志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彭阳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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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调查队、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宁夏王洼煤

业有限公司、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西气东输

分公司银川管理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石油公司。

杨志同志福建厦门挂职（挂职期间不再安排

分管工作）。

范忠于同志负责民政（含健康养老产业专

项）、乡村振兴、水务、农业农村等方面工作。负责

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县民政局、乡村振兴局、水务局、农业农

村局。

联系县总工会、团县委、残联、气象局、供销

社。

未列入的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及机构，随归口

管理部门由政府分管领导联系。

为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确保各项工作快捷高

效运转，政府各领导实行 AB 岗工作制，同组成员

因事不在岗时，工作互为替补。分组如下：文杰、刘

旭，高云霞、刘洪涛，戴小维、张国仁、范忠于。

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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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张彦文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彭政干字〔2023〕12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张彦文同志任县公安局小岔派出所所长；

蔺亚娟同志聘任白阳镇综治中心主任；

王树禹同志聘任白阳镇财经中心主任；

海妥同志聘任古城镇财经中心主任；

杨尉同志聘任古城镇民生服务中心（退役军

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杨健同志聘任王洼镇财经中心主任；

马玲同志聘任王洼镇民生服务中心（退役军

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兰正武同志聘任红河镇综治中心主任；

马纪元同志聘任红河镇财经中心主任；

武岗同志聘任新集乡综治中心主任；

马久春同志聘任新集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

军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徐丽娅同志聘任城阳乡综治中心主任；

徐宁宁同志聘任城阳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

军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刘明霞同志聘任草庙乡财经中心主任；

梁媛宁同志聘任草庙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

军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虎德钰同志聘任孟塬乡综治中心主任；

韩小明同志聘任孟塬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

军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刘继川同志聘任冯庄乡综治中心主任；

王辉同志聘任冯庄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军

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李晓强同志聘任小岔乡综治中心主任；

马建军同志聘任小岔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

军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李沛宗同志聘任罗洼乡综治中心主任；

袁瑞瑞同志聘任罗洼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石岩同志聘任交岔乡民生服务中心（退役军

人服务站）主任（站长）；

马少梅同志聘任交岔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李东升同志聘任县王洼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孙磊同志聘任县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中心主

任。

任职时间自试用期之日起计算。

彭阳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12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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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惠泽仁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彭政干字〔2023〕13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惠泽仁同志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谈志斌同志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正武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韩广卿同志任县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主

任；

黄彦贵同志任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任职时间自试用期之日起计算。

彭阳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彭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吴进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彭政干字〔2023〕14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吴进财同志任县水务局副局长，免去县水利

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李沛宗同志罗洼乡综治中心主任职务。

根据《彭阳县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

（试行）》的规定，吴进财同志任职试用期一年，试

用期自政府任命之日起计算。

彭阳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